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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照明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照明学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天津大学、清华大学、大连工业大学光子学研究所、四川美术学院、南昌大学、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国家电光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建筑大学、北京照明学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北京市海淀区学校后勤管理中心、纳维光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长春希

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东莞市爱加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新广联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开元光电照

明科技有限公司、锐高照明电子（上海）有限公司、浙江凯耀照明有限责任公司、善研光电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惠州市西顿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徐长生、张明宇、张昕、邹念育、关杨、方文卿、霍晓蕊、徐庆辉、熊大曦、李锦、

陈海波、黄昌兵、刘博、王晓英、魏敏晨、于洁、陆斌、李佳、马永、张德保、阮程、林小炜、陈功、沈少骅、

杨硕、邓伟、袁忠建、杨程麟、许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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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室健康照明设计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中小学教室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２９００．６５—２００４　电工术语　照明

ＧＢ／Ｔ５７００　照明测量方法

ＧＢ７０００．１　灯具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ＧＢ７０００．２０１　灯具　第２１部分：特殊要求　固定式通用灯具

ＧＢ７０００．２０２　灯具　第２２部分：特殊要求　嵌入式灯具

ＧＢ／Ｔ１０６８２　双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

ＧＢ／Ｔ１３３７９—２００８　视觉工效学原则　室内工作场所照明

ＧＢ１７６２５．１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１６Ａ）

ＧＢ／Ｔ１７７４３　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ＧＢ１８７７４　双端荧光灯　安全要求

ＧＢ／Ｔ２０１４５　灯和灯系统的光生物安全性

ＧＢ／Ｔ３１８３１—２０１５　ＬＥＤ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ＧＢ／Ｔ３４０３４　普通照明用ＬＥＤ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

ＧＢ５００３３—２０１３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０３４—２０１３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ＪＧＪ／Ｔ１１９—２００８　建筑照明术语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９００．６５—２００４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光环境　犾狌犿犻狀狅狌狊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

与光产生的生理和心理效果相关的物理环境。

［来源：ＧＢ／Ｔ１３３７９—２００８，３．１］

３．２

光气候　犱犪狔犾犻犵犺狋犮犾犻犿犪狋犲

由太阳直射光、天空漫射光和地面反射光形成的天然光状况。

［来源：ＧＢ５００３３—２０１３，２．１．９］

１

犜／犆犐犈犛０３０—２０２０



３．３

相关色温（度）　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犲犱犮狅犾狅狌狉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犆犆犜

当光源的色品点不在黑体轨迹上，且光源的色品与某一温度下的黑体的色品最接近时，该黑体的绝

对温度为此光源的相关色温。该量的符号为犜ｃｐ，单位为Ｋ。

［来源：ＪＧＪ／Ｔ１１９—２００８，２．３．２２］

３．４

犆犐犈一般显色指数　犆犐犈犵犲狀犲狉犪犾犮狅犾狅狌狉狉犲狀犱犲狉犻狀犵犻狀犱犲狓

光源对国际照明委员会（ＣＩＥ）规定的八种标准颜色样品特殊显色指数的平均值。通称显色指数。

该量的符号为犚ａ。

［来源：ＪＧＪ／Ｔ１１９—２００８，２．３．３０］

３．５

犆犐犈特殊显色指数　犆犐犈狊狆犲犮犻犪犾犮狅犾狅狌狉狉犲狀犱犲狉犻狀犵犻狀犱犲狓

光源对国际照明委员会（ＣＩＥ）某一选定的标准颜色样品的显色指数。该量的符号为犚犻。

［来源：ＪＧＪ／Ｔ１１９—２００８，２．３．２９］

３．６

工作面　狑狅狉犽犻狀犵狆犾犪狀犲

规定在该平面上进行工作的基准面。

［来源：ＧＢ／Ｔ２９００．６５—２００４，８４５０９５０］

３．７

照度　犻犾犾狌犿犻狀犪狀犮犲

投射到包含该点的面元上的光通量ｄΦｖ除以该面元面积ｄ犃。

［来源：ＧＢ／Ｔ２９００．６５—２００４，８４５０１３８，有修改］

３．８

融合照度　犮狅犿犫犻狀犲犱犻犾犾狌犿犻狀犪狀犮犲

某一工作面上由天然光与人工照明共同形成的照度。

３．９

维持平均照度　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犲犱犪狏犲狉犪犵犲犻犾犾狌犿犻狀犪狀犮犲

照明装置必须进行维护时，在规定表面上的平均照度值。

［来源：ＪＧＪ／Ｔ１１９—２００８，３．２．８］

３．１０

照度均匀度（犝０）　狌狀犻犳狅狉犿犻狋狔狉犪狋犻狅狅犳犻犾犾狌犿犻狀犪狀犮犲

工作面上的最小照度与平均照度的比值。

［来源：ＧＢ／Ｔ２９００．６５—２００４，８４５０９５８，有修改］

３．１１

眩光　犵犾犪狉犲

由于光亮度的分布或范围不适当，或对比度太强，而引起不舒适感或分辨细节或物体的能力减弱的

视觉条件。

［来源：ＧＢ／Ｔ２９００．６５—２００４，８４５０２５２］

３．１２

直接眩光　犱犻狉犲犮狋犵犾犪狉犲

由处于视场中的自发光物体（尤其靠近视线）而引起的眩光。

［来源：ＧＢ／Ｔ２９００．６５—２００４，８４５０２５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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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光幕反射　狏犲犻犾犻狀犵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

视觉对象的镜面反射，它使视觉对象的对比降低，以致部分地或全部地难以看清细部。

［来源：ＧＢ５００３４—２０１３，２．０．３９］

３．１４

统一眩光值　狌狀犻犳犻犲犱犵犾犪狉犲狉犪狋犻狀犵；犝犌犚

国际照明委员会（ＣＩＥ）用于度量处于室内视觉环境中的照明装置发出的光对人眼引起不舒适感主

观反应的心理参量。

［来源：ＧＢ５００３４—２０１３，２．０．３６］

３．１５

反射比　狉犲犳犾犲犮狋犪狀犮犲

在入射辐射的光谱组成、偏振状态和几何分布给定状态下，反射的辐射通量或光通量与入射的辐射

通量或光通量之比。

［来源：ＧＢ５００３４—２０１３，２．０．５２］

３．１６

直接照明　犱犻狉犲犮狋犾犻犵犺狋犻狀犵

由灯具发射的光通量的９０％～１００％部分，直接投射到假定工作面上的照明。

［来源：ＪＧＪ／Ｔ１１９—２００８，３．３．１４］

４　一般规定

４．１　中小学教室照明设计应在满足学生基本视看功能的基础上，注重学生视力健康，提升视觉舒适度，

减少视疲劳。

４．２　中小学教室照明设计应以教室整体光环境为设计对象，包含室内天然光、人工照明、室内空间形

式、相关设备设施等多方面要素，应根据学校所属光气候区、采光状况、教室朝向、教室功能等特点，制定

针对性强、系统全面的照明设计方案。

４．３　中小学教室照明设计应遵循优先并充分利用天然光的原则，当天然光不能满足照度要求时，则应

由人工照明进行补光。

４．４　中小学进行教室照明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应编制专项照明设计方案，照明设计应由具备相应技

术能力和资质的专业设计机构承担。

５　光学技术要求

５．１　采光指标

５．１．１　南向教室采光设计应满足冬至日满窗日照不少于２ｈ。

５．１．２　教室采光不应低于采光等级Ⅲ级的采光标准值，侧面采光的采光系数平均值不应低于３．０％，不

同光气侯区的采光系数应乘以相应的光气候系数犓。光气候系数犓 值应按表１采用，所在光气候区应

按ＧＢ５００３３中的中国光气候分区图查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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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光气候系数犓 值

光气候区 Ⅰ Ⅱ Ⅲ Ⅳ Ⅴ

犓 值 ０．８５ ０．９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２０

室外天然光临界照度值犈１／ｌｘ １８０００ １６５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５．１．３　室内天然光照度不应低于４５０ｌｘ，南向采光教室靠窗侧课桌面的天然光照度不宜大于３０００ｌｘ，

超过时应采用遮阳系统降低照度。

５．２　照明指标

５．２．１　各类教室的照明应满足表２要求。

表２　教室及学校各类场所的照明标准值

场所／主要场景 参考平面
维持平均照度ａ

ｌｘ
照度均匀度犝０ 特殊要求

普通教室 课桌面 ３００ ０．６ 天然光优先ｂ；宜采用调光控制ｃ

计算机教室 课桌面 ５００ ０．６ 重点防止光幕反射

语言教室、书法教室、音乐教室、

科学教室、史地教室、技术教室
课桌面 ３００ ０．６ 天然光优先

舞蹈教室 地面 ３００ ０．６ 天然光优先

美术教室 工作面 ５００ ０．６ 天然光优先；垂直照度≥２００ｌｘ

实验室 工作面 ７５０ ０．６ 天然光优先

阶梯教室 课桌面 ３００ ０．６ 天然光优先

黑板 黑板面 ５００ ０．７ 重点防止光幕反射

　　注：设计照度与照度标准值的偏差不应超过＋２０％。

　　
ａ 维持平均照度：计算时灯具维护系数取０．８。

ｂ 天然光优先：白天教学时段中，如天然光满足照度标准值则可不开启人工照明，以保障更充分的利用天然光。

ｃ 调光控制：根据天然光变化情况自动调节照度，使照度维持在合理区间，详见６．３．２。

５．２．２　除计算机教室外，具有电脑或电视显示终端的教室，其课桌面的照度应与表２中对应功能的教

室相同。

５．２．３　具有投影显示终端的教室，开启投影仪显示用途时，由人工照明在多媒体垂直面产生的照度不

应高于５０ｌｘ。

５．２．４　工作面周边区域（０．５ｍ宽）的照度不宜低于工作面照度的２／３。

５．２．５　光源显色性应满足表３的基础值要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满足推荐值要求，美术教室应满足

推荐值要求。

表３　显色性要求

指标 基础值 推荐值

一般显色指数犚ａ ≥８０ ≥９０

特殊显色指数犚９ ≥０ ≥５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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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亮度分布

５．３．１　教室内亮度分布应防止过高的亮度对比，视觉任务表面（包括课桌面与黑板面）之间的最大与最

小融合照度之比不应高于１０∶１。

５．３．２　教室室内表面和设施应符合下列原则：

ａ）　墙面、地面、顶棚的表面涂装应采用低光泽度材料，且宜选用高亮度、低彩度的装修；

ｂ）　如有特殊需要选用其他颜色时，低亮度彩色区域面积不宜超过学生可视范围的１０％，应按反

射比相应提高墙面及顶棚的照度；

ｃ）　窗结构的内表面或窗周围的内墙面，宜采用浅色饰面。

５．３．３　除舞蹈教室外，其他教室房间各表面的反射比应按表４的规定选取。

表４　教室室内各表面反射比和照度

表面名称 反射比 维持平均照度／ｌｘ

顶棚 ０．７～０．９ ≥２０％工作面维持平均照度

墙面 ０．７～０．８ ≥３０％工作面维持平均照度

地面 ０．２～０．４ —

黑板 ０．１５～０．２ ≥５００

白板 ０．７ ≥３００

工作面 ０．２５～０．４５ 见表２

家具或设备垂直表面 ０．２５～０．４５ —

５．３．４　除黑板所处墙体之外的其他墙面的维持平均照度不宜低于工作面维持平均照度的３０％，顶棚的

维持平均照度不宜低于工作面维持平均照度的２０％。

５．４　色温

５．４．１　教室采用单一色温灯具时，色温不宜低于３３００Ｋ，且不宜高于５３００Ｋ。夜间长时间使用的教

室，色温不宜高于４０００Ｋ。美术教室色温不宜低于５０００Ｋ。

５．４．２　教室采用可调控色温的灯具时，色温的可调区间不应低于２７００Ｋ，且不应高于６５００Ｋ。

５．５　眩光控制

采用直接照明方式的教室，统一眩光值应满足表５的基础值要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满足推荐

值要求。

表５　统一眩光值（犝犌犚）要求

指标 基础值 推荐值

统一眩光值ＵＧＲ ≤１６ ≤１３

５．６　灯具要求

教室灯具可采用显色性高、光效高、光谱特性良好的ＬＥＤ光源、荧光灯或其他光源，并满足以下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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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１　双端荧光灯应符合ＧＢ１８７７４和ＧＢ／Ｔ１０６８２的要求。

５．６．２　ＬＥＤ灯具的光电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８３１—２０１５的要求，光辐射安全性应符合ＧＢ／Ｔ３４０３４的

要求。

５．６．３　灯具安全性能应符合ＧＢ７０００．１、ＧＢ７０００．２０１和ＧＢ７０００．２０２的要求。

５．６．４　灯具无线电骚扰特性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７４３的要求。

５．６．５　灯具电磁兼容性应符合ＧＢ１７６２５．１的要求。

５．６．６　灯具应设置防眩光装置，在正常观察方向上，教室灯具出光口平面在其中垂线以上≥６５°高度角

的平均亮度不应高于１０００ｃｄ／ｍ２。

５．６．７　灯具在其额定电压下工作时，其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不应大于表６的限值要求。

表６　波动深度限值要求

项目
光输出波形频率犳

犳≤１０Ｈｚ １０Ｈｚ＜犳≤９０Ｈｚ ９０Ｈｚ＜犳≤３１２５Ｈｚ 犳＞３１２５Ｈｚ

波动深度限值

％
０．１ 犳×０．０１ 犳×０．０３２ 免除考核

５．６．８　灯具的光生物安全性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１４５规定的ＲＧ０等级的要求。

５．７　教学多媒体显示设备要求

５．７．１　投影设备亮度应大于２００ｃｄ／ｍ
２，电视视频显示系统亮度应大于３００ｃｄ／ｍ２，教学多媒体产品使

用时屏幕亮度不应大于４００ｃｄ／ｍ２。

５．７．２　教学多媒体产品不应出现可觉察的闪烁，闪烁等级应≤－３０ｄＢ（６０Ｈｚ）。

５．７．３　教学多媒体产品蓝光防护应满足ＲＧ０等级的要求。

５．８　维护与管理

５．８．１　学校应定期对教室光环境状况进行测量，保持工作面规定的维持平均照度，对教室光环境各项

光度参数应保持数据监测、记录和备案管理。

５．８．２　学校应定期对教室照明设施维护，更新损坏的光源、灯具和遮阳系统。当光源或灯具因光衰不

满足照明指标要求时，应及时进行更换。

６　设计要求

６．１　采光设计

６．１．１　Ⅲ类光气候区教室的窗地面积比不应低于１∶５，其他光气候区教室的窗地面积比应乘以相应的

光气候系数犓。

６．１．２　外立面窗口透光率

应符合如下要求：

ａ）　位于距离室内地面２．１ｍ以上的玻璃（采光窗口）应有６０％或以上的可见光透射比；

ｂ）　位于距离室内地面２．１ｍ以下的玻璃（视野窗口）应有５０％或以上的可见光透射比。

６．１．３　遮阳设计

南向教室应采用合理的遮阳措施来防止眩光，可根据使用需要采用不同形式的遮阳系统（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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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１　距离室内地面低于２．１ｍ的窗口，宜采用以下举措之一：

ａ）　可由使用者或调控系统控制的外遮阳系统［见图１，ａ）ｄ）］；

ｂ）　可由使用者或调控系统控制的内遮阳系统［见图１，ｅ）ｈ）］。

６．１．３．２　距离室内地面２．１ｍ以上的窗口，遮阳设计宜采用遮阳反光一体化的方式调节日光方向，减

少直射光［见图１，ｄ）ｅ）］。

犪）　水平遮阳 犫）　水平分段遮阳 犮）　垂直遮阳

犱）　外置遮阳反光板 犲）　内置遮阳反光板 犳）　遮阳百叶 犵）　遮阳卷帘 犺）　遮阳布帘

图１　遮阳方式示意图

６．２　人工照明设计

６．２．１　教室照明设计

应注意提升整体空间明亮感和视觉舒适度，除直接照明外，可采用半直接照明、半间接照明等方式

（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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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照明

（９０％～１００％下照灯）

半直接照明

（６０％～９０％下照灯，１０％～４０％上照灯）

半间接照明

（１０％～４０％下照灯，６０％～９０％上照灯）

图２　照明方式示意图

６．２．２　教室灯具的排布方式

应以满足各项光学指标、防止光幕反射和眩光为基本原则，可根据教室功能、空间特征、桌椅排布情

况、灯具样式特点，选择适宜的排布方式。

６．２．３　讲台区域的照明

应在满足黑板面照度要求的前提下防止对学生和教师产生眩光。

６．２．４　具有投影仪显示终端的教室

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应设置窗帘等转暗措施；

ｂ）　应避免人工光线照射到投影屏幕上。

６．２．５　计算机教室、具有电脑或电视显示终端的教室

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课桌面或工作面的照度及相关照明参数的要求和表２相同；

ｂ）　合理布置屏幕、高亮度光源的相对位置，应避免在视觉显示屏上出现灯具、窗等高亮度光源的

影像；

ｃ）　人工照明应设有转暗设施。

６．２．６　美术教室

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宜采用北向天窗或北向侧窗进行采光；

ｂ）　照明方式应采用一般照明加重点照明的方式，重点照明的灯具投光方向宜可调节。

６．２．７　技术教室

可根据不同技术教学课程内容特点，针对工作面区域设置重点照明，照明设计应充分考虑灯具位置

和照射方向，防止对工作面产生阴影。

６．２．８　阶梯教室

阶梯教室宜选用眩光控制较好的灯具，可结合顶棚装修，对眩光较大的照明灯具做隐蔽处理。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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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具布置不应遮挡后排学生的视线及产生直接眩光。

６．３　场景模式与智能控制

６．３．１　根据教室采光状况、使用功能（如投影仪模式、书写板模式、显示终端模式等）宜采取分区、分组

控制措施，控制模式分为手动和自动两种。

６．３．２　当教室照明采用自动控制模式时，宜采用智能感光、调光和遮阳系统联动的方式，根据天然光变

化情况自动调节照度和遮阳，使课桌面的融合照度维持在恰当的范围区间，避免教室局部课桌面过亮或

过暗。

６．３．３　有条件的学校，可针对不同时间段和作业功能提供精细化的动态照明场景模式，相应的光度参

数设置应遵循有利于缓解学生视疲劳、提升视觉功效、促进身心健康的原则，可参考表７。

表７　教室不同时间段场景的推荐控制模式

场景模式 功能应用 相关色温／Ｋ 课桌面平均照度

唤醒模式 早、午后第一节课 ５３００～６５００ 可适度提高ａ

一般教学模式 读写 ３３００～５３００ —

考试模式 考试 ５３００～６５００ 可适度提高

放松模式 午休等 ２７００～３３００ 宜降低照度

夜间模式 夜间上课或晚自习 ３３００～４０００ 维持在３００ｌｘ，不宜过高

　　
ａ 指根据具体教学视觉作业特点，可适度提高照度，但不宜过高，不宜长时间提高和频繁变换照度。

６．３．４　宜采用节能型、噪音低的调光电器。

７　教室光环境测量与评价

７．１　教室照明的测量，应按照ＧＢ／Ｔ５７００规定的方法进行，且应针对白天天然光对室内照明的影响进

行评估。

７．２　教室课桌面、工作面水平照度测点间距为１ｍ×１ｍ，测点选取按附录Ａ的规定进行。

７．３　垂直照度测点布置应与课桌位置相同，测试高度为１．２ｍ，仅测试垂直于书写板法线方向。

７．４　黑板照度、照度均匀度按照ＧＢ／Ｔ５７００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７．５　统一眩光值（ＵＧＲ）的测量和计算如下：

ａ）　观察位置：坐姿，眼睛高度１．２ｍ，位于离教室后墙水平距离１．１ｍ的中点，视线水平朝前观测；

ｂ）　具体的测量和计算按ＧＢ５００３４—２０１３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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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

水平照度测点布置

犃．１　工作面照度的测量区域

横线以距离书写板２．２ｍ画一条直线，以此直线为基准线向后排每间距１ｍ画一条直线，直到不足

１ｍ为止；竖线第一条直线距侧墙面距离是教室宽度除以２，在左右两侧每间隔１ｍ画一条直线，直到

不足１ｍ为止。画出的１ｍ×１ｍ的正方形网格为测量区域，网格中心位置为测量点，如图Ａ．１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测量点。

图犃．１　工作面照度网格中心布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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